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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增加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

公告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本次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 

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在

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

上披露了《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0-020），定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（星期五）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

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。 

2020 年 4 月 2 日，公司股东遂宁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遂宁兴业”）、李普先生共同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《关于增补创

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的临时提案》，提名刘泽斌先生（简历附后）

为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，提议公司董事会

在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中增加上述议案。 

具体内容如下： 

遂宁兴业、李普先生作为公司股东，合计持有公司 3.35%的股份，

现依据《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第五十三条“单独或者合计持

有公司 3%以上股份的股东，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



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。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2日内发出股东大会

补充通知，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”的规定，提出以下临时提案： 

因监事张仁全先生已提出辞职，鉴于其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监

事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的情形，根据《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

有关股东提案及股东大会职权的相关规定，作为股东，遂宁兴业、李

普先生现共同向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提交《关于选举刘泽斌先生为

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》的临时提案，提名刘泽斌先生（简历

附后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。 

请公司董事会及时将该议案内容提交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董事会、监事会关于增加临时提案的意见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单独

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，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

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；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二日

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，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公司

董事会、监事会经核查，截至董事会收到股东遂宁兴业、李普先生函

件之日，遂宁兴业、李普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35,599,318 股，

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.35%。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认为，遂宁兴业、

李普先生有权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向公司董事会提出并递交临时

提案，且提名刘泽斌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属于股东大

会职权范围，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，提案程序及内容符合有关

法律、行政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因此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同

意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

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外，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披露的

《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20）中

列明的股东大会召开时间、地点、股权登记日等其他事项不变。有关

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事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

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的《关于召开 2019

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24）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关于增补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的临时提案；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     

  



 

附件：创维数字候选监事 

刘泽斌先生，男，1976 年出生，四川大学本科毕业。1993 年参加工作，历

任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广电局新闻部主任、总编室主任，四川省蓬溪县委组织部

办公室主任，四川省遂宁市委组织部副主任干事、主任科员，四川省遂宁市船山

区南强镇党委委员、副镇长，四川省遂宁市委办公室常委办副主任、副主任，四

川省遂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，四川省遂宁市国资委党委副书记、副主任，四川省

遂宁市国资委副主任，现任遂宁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、总经理。 

刘泽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公司其他董

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。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，

刘泽斌先生不属于“失信被执行人”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

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存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

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,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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